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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进一步做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通知

云阳府办发〔2013〕154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,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我县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一年来，各项工作

稳步推进，取得了初步成效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。根据全国

学生营养办〔2012〕2 号文件“完成规定动作，督促国家试点县、

试点学校全部开餐”以及重庆市学生营养办〔2012〕12 号文件

“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首先确保学生吃饱饭、吃好饭，不得简单地

以提供牛奶、鸡蛋、面包等食品代替供餐”的要求，经过市、县

学生营养办走访督查，发现部分学校仍存在认识不够、资金和食

品管理欠规范、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。为解决这些问题，确保

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，把好事办好，实事办实，现就进一步

做好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建立长效机制

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是党中央、国务院的一项重大战略性

决策，是关乎学生成长、民生改善、国民素质提高的大事和长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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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工作。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对营养改善计划重要性的认识，切

实按照市、县营养办的安排部署，建立长效工作机制，采取营养

改善计划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定点包片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、定期

或不定期开展专项督查等方式，落实各职能部门责任，健全各职

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，确保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持续深入推

进。各学校要做到“三专”，即成立专门机构，落实专人负责，

制定专项制度。同时，建立“一把手”负责制度，加强与县营养

办的信息沟通和工作联系，加强与学生、家长交流，了解学生和

家长需求，创新工作机制，推进营养改善计划实施工作。

二、加快食堂建设，保障就餐条件

各学校要严格按照《重庆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

学校厨房（伙房）建设基本要求》，加快食堂建设和改造进度，

完善各项配套建设，为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创造良好条件。

除极个别学校食堂在 2013 年底完成建设外，其余学校食堂建设

在今年 8 月底完成，实现秋季学期为学生提供营养午餐。

三、按照政策要求，完善供餐模式

海拔 1000 米以上学校，由国家补助的每生每天 3 元增加营

养午餐饭菜，家长承担基本生活费，县财政为每生每天免费提供

1 盒牛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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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余学校将国家补助的每生每天 3元用于每生每天喝 1盒牛

奶后，剩余经费全部为学生增加营养汤菜，家长承担基本生活费。

待食堂建设全部完成后，为学生提供完整午餐。

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工作经费县财政予以适当补助。

四、强化安全措施，确保食品安全

县食药监局、县教委等部门要加强对学校食堂食品卫生安全

督查力度，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机制。各学校要落实

大宗食品和预包装食品定点采购、食品采购索证索票、从业人员

健康体检、消毒等制度，规范食品采购、保管、加工、留样、分

餐、试餐流程；制定食品卫生安全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；强化宣

传教育，增强师生食品卫生安全意识；启动食品安全事故责任追

究制，确保学生在食堂吃得营养、吃得健康。

五、精细规范管理，确保工作落实

（一）完善信息公开制度。各校要按照县营养办统一要求，

在校园内设置营养改善计划公示栏，将学生实名制信息、营养午

餐菜谱、营养改善计划经费使用情况、营养膳食委员会、监督委

员会等信息予以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。

（二）广泛收集各方意见。广开言路，多方征集学生、家长

的意见和建议，定期召开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会议，总结经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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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工作，通过家长会、告家长书等形式与家长交流，推动营养

改善计划实施工作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教育力度。加大对学生营养知识的宣传教育

和感恩教育，采取多形式、多渠道宣传营养改善计划的各项政策

和实施内容，充分利用校园橱窗、校园广播、集会、健康教育课

等多种形式，向学生、家长、教师和供餐人员普及营养科学知识，

不仅让学生知道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及标准，还要让学生家长

理解、放心、满意营养改善计划这项惠民工程。

（四）加强安全知识培训。严格从业人员准入制，并对从业

人员加强管理和安全知识培训。县食药监局会同县教委定期集中

组织食堂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营养搭配、卫生知

识等方面的培训，增强他们的食品卫生安全意识。

（五）严格规范资金管理。各学校要完善账务管理，务必做

到专帐核算、专款专用。定期公布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收支账目，

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克扣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确保计划经费每

一分钱都用在学生身上。

（六）加强学生体质监测。县卫生局和乡镇卫生院要定期开

展学生体质监测工作，分析监测情况，建立学生健康档案。

六、强化监督到位，实施阳光操作



云阳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

- 5 -

（一）成立膳食委员会。由学生、家长、教师、村（社区）

代表 5-7 人组成。工作职责：一是参与确定配餐食谱；二是参与

学校营养改善计划工作的评议；三是参与学校食堂米、面、油等

大宗食品及原辅材料的采购；四是参与学校食堂日常管理和监

督，包括监督学校食堂饭菜价格、份量、质量、食品安全，以及

食堂员工的个人卫生、服务态度等，征求学生、家长、教师对食

堂的合理化建议；五是督促学校定期公开食堂财务收支状况等相

关信息。

（二）成立监督小组。由学校工会负责人、学生、教师、家

长代表 3-5 人组成。主要职责：一是对原材料、设备设施的采购、

索证索票、进出库台帐的规范管理进行监控；二是对原材料的储

藏、加工、留样、供餐、陪餐等进行监督；三是对学生午餐的饭

菜价格、份量、质量、食品安全等进行检查；四是对营养改善经

费管理进行监督；五是对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公示栏的全部内容进

行指导。

七、落实营养改善计划领导小组划片责任制

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对包片乡镇辖区内学校营

养改善计划工作的指导，定期开展督查工作，深入乡镇学校、食

堂以及学生、家长当中，开展实地调研，掌握第一手材料，及时

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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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 年 6 月 7 日


